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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星展集团2008年业绩的非正式简报

财务总监林淑慧女士将在常年股东大会正式召开前(下午1时30分)回答有关星展集团2008年业绩及2008年常年报告的提问。

致：全体股东

特此通知，本公司的第10届常年股东大会将于2009年4月8日	

(星期三)下午2时，在新加坡珊顿大道6号星展大厦第1塔楼，

新加坡邮区	068809的3楼礼堂举行。本届股东大会的讨论事项

如下：

一般讨论事项

1   获得并审阅董事会报告和经审计账目(截至2008年12月	

31日止的年度)，以及相关的审计师报告。

2 宣布为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派发一级免税终期股

息，每普通股14分(2007年：终期股息为每普通股20分，

一级免税)。

3  (a) 批准2008年董事酬金147万5千2百81元(2007年：	

175万9百45元)的拟议。

 (b)  批准许文辉先生2008年特别酬金200万元(2007年：	

100万元)的拟议。

4  重新委任普华永道为本公司的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处理

其报酬事宜。

5 重新委任以下两位为董事(已在此前根据本公司章程	

第95条卸任)：

 (a) 许文辉先生

 (b) 郑维志先生

 有关许文辉先生和郑维志先生的更多情况，请参阅2008年常年报

告第147页起的内容。 

6  重新委任以下三位为董事(已在此前根据本公司章程	

第101条卸任)：

 (a) 施瑞德先生

 (b) 吴幼娟女士

 (c) Bart Joseph Broadman博士

  有关施瑞德先生、吴幼娟女士和Bart Joseph Broadman博士的更多

情况，请参阅2008年常年报告第147页起的内容。

7  根据公司法令第153(6)节的规定，重新委任Andrew 

Robert Fowell Buxton先生为董事，任期始于本届常年股东

大会，止于下一届常年股东大会。

  有关Andrew Robert Fowell Buxton先生的更多情况，请参阅	

2008年常年报告第147页起的内容。

特别讨论事项

作为特别讨论事项，

考虑以下决议，且若认为适当，将其作为普通决议通过：

普通决议

8A   本公司董事会在此获授权

 (a)  不时在本公司的股本中分配并发行根据星展集团控股

股票认购权计划行使股票认购权所需的普通股数量	

(“星展集团控股普通股”)；及

 (b)  根据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计划的规定给予奖励，并不时

分配及发行根据星展银行控股股票计划派发奖励所需

的星展集团控股普通股数量，

  但前提始终是：根据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认购权计划行使股

票认购权及根据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计划派发奖励而需发行

的星展集团控股普通股数量不得超过各阶段在本公司的股

本中已发行股票总数(不包括存股)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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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谨此授予本公司董事会权力以便：

 (a) (i) 使用附加股、红利股或其他方式发行本公司股票；

及／或

  (ii) 对可能或需要发行的股票进行安排或准予献议、协

议或认购权(合称“金融工具”)。这包括但不局限

于增设和发行(以及调整)可转换成股票的凭单、债

券或其他工具；董事绝对能在任何时候对该条规，

以及对该目的和对有关人士行使决定权；以及

 (b) (尽管此决议所授委的权力可能已经无效)在此决议	

有效时，按照董事会所安排或准予的金融工具发行	

股票。 

 前提是：

 (1) 按此决议发行的股票累计数量(包括根据此决议案批准

或授予的工具而发行的股票)，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	

本(不包括库存股)的50%(按照以下第(2)段的方法计

算)。除了按比例向本公司股东派发的股票之外，所发

行的股票累计数量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不包括

库存股)的10%(按照以下第(2)段的方法计算)。

 (2) (取决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计算和调整方式)	

为了确定可能在上述第(1)段所发行的股票累计数量，	

已发行的本公司股票数量百分比，在经过下列的调整

后，按照此决议通过时的本公司已发行股票总数量(不

包括库存股)为基准。

  (i) 转换或行使任何可转换的证券或股票认购权，或授

予奖励股票而产生的未派发或依据本决议通过时的

新股票；以及

  (ii) 任何随后派发的红利，股票合并或股票分拆；

 (3) 本公司应遵守当前有效的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手册条款(除非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豁免遵守条款)，以

及遵守当前有效的公司章程，行使由本决议案所授予

的权力。

 (4)   (除非是本公司在股东大会上撤消或作出更动)在本公

司召开的下届常年股东大会结束之前，或依法律设定

的本公司下届常年股东大会召开日期之前，视何者较

早为准，此决议的授权继续有效。

承董事会之命

洪秀卿(女士)	 谨启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集团秘书

2009年3月17日

新加坡

说明：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进行表决的普通股东，可委派一名代表出席股东大

会并代替他进行表决。若本公司的普通股东是以公司为名义，则有权委

派受权代理或代表出席大会进行表决。

代理人无需是本公司的一员。

委派代表人的委托书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48小时送往本公司	

办事处。地址是珊顿大道6号，星展大厦第1塔楼，#39-02，新加坡	

邮区	06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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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般讨论事项

一般讨论事项	3(a)：2008年董事酬金

一般讨论事项3(a)旨在批准支付147万5千2百81元，作为	

2008年董事酬金。

一般讨论事项	3(b)：许文辉先生在2008年的特别酬金

一般讨论事项3(b)旨在批准支付200万元，作为许文辉先生在

2008年的特别酬金。新任的执行总裁施瑞德先生于2008年5月

1日加入星展银行。在其上任前，许先生于2008年1月1日至	

4月30日期间积极履行管理监督职能。履行该职能已超出非执

行董事的正常责任范围。在拟支付的200万元中，100万元将以

现金形式付与许先生，另外100万元将以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计

划下的股票奖励形式支付。该股票奖励的数量等于100万元除

以2009年4月9日(常年股东大会召开的次日)于新加坡证券交易

所闭市时的最终股票交割价格(小数忽略不计)。

一般讨论事项	7：	

重新委任Andrew Robert Fowell Buxton先生为董事

鉴于Buxton先生在本届常年股东大会前已年满70岁，他将在本

届股东大会上卸任。Buxton先生有望被重新委任为董事。若委

任通过，他将在下一届常年股东大会前担任董事职务。

特别讨论事项

特别讨论事项	8A：	

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认购权计划与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计划

8A决议旨在授权董事会基于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认购权计划下的

股权行使情况，在本公司的股本中发行普通股，并根据星展集

团控股股票计划授予奖励及在本公司的股本中发行普通股。8A

决议规定，根据星展集团控股股票认购权计划和星展集团控股

股票计划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不得超过各阶段在本公司的股本中

已发行股票总数(不包括库存股)之7.5%。

特别讨论事项	8B：委托发行股票

8B决议在于授权董事会发行本公司股票，以及授权董事会安排

和准予将金融工具(如凭单或债券)转换成股票，以及按照这类

金融工具发行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50%的股票(不包括

库存股)，而从已发行的总数中，除了按比例外，也可将最多

10%的已发行股票(不包括库存股)派发给股东。为了确定可发

行股票的累计数量，在8B决议通过以后，已发行股本的百分	

比将根据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不包括库存股)为基准，并且

(a)在8B决议通过以后，对从转换或行使任何可转换证券或股

票认购权，或授予但还未发放或已存在的奖励股票所产生的	

新股票进行调整，以及(b)对之后的任何红利，股票合并或分

拆进行调整。




